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上接第二版）

第六十六条 军队单位和个人不得
自制军服，不得购买仿制军服以及标志
服饰。军人不得变卖、拆改军服，不得
将军服和标志服饰出借或者赠送给地方
单位和人员。

第二节 作训服

第六十七条 军人在作战、战备、
训练、执勤、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
时，应当着作训服。其他需要统一着作
训服的时机和场合，由旅（团）级以上
单位确定。

第六十八条 着夏作训服时，通常
不扣上衣第一粒钮扣，可以将衣袖上卷
（穿着前，先将袖子向外翻卷至腋下缝
处，然后将袖口以外部分向外翻卷至与
袖口接缝处，再将袖口下翻盖住翻卷部
分），扣好钮扣，迷彩图案或者袖口正
面外露。

第六十九条 着冬作训服时，应当
将上衣拉链拉到顶，衣领对折外翻，扣
好钮扣。

着作训大衣时，应当将拉链拉到
顶，扣好钮扣；使用风帽时，可以取下
绒领；不使用风帽时，可以取下风帽。

第七十条 着作训服，通常穿作战
靴（裤口扣紧塞入靴内，系带扎紧塞入
靴内）；课外（业余）活动时，可以穿
作训鞋 （裤口扣紧）。参加训练、执
勤、操课、检（校）阅或者携带武器、
战斗装具时，应当扎编织外腰带。

着作训服佩带武器装具的相关标准
和要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十一条 航空、航天、舰（船）
艇、医疗、防疫、试验等特殊岗位工作
需要时，应当配套穿着专用防护服或者
工作服。

第七十二条 体能训练服，通常在
体能训练、课外（业余）活动时穿着。

第三节 常 服

第七十三条 军人在日常工作、学
习、集体生活时，通常着常服。

第七十四条 春秋常服，通常在春
季、秋季穿着；驻高原、寒冷地区的部
队，冬季驻南方地区的部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统一穿着。海军军人着春秋常
服时，由旅级以上单位确定统一着白色
或者藏青色春秋常服。

第七十五条 夏常服，通常在夏季
穿着；春季、秋季驻南方地区的部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统一穿着。

着夏常服时，应当戴夏常服帽，不
系领带，不扣领扣，下摆扎于裤（裙）
内；着长袖夏常服时，应当扣好上衣袖
口、袖衩钮扣。

第七十六条 冬常服、制式毛衣
（绒衣）、棉大衣、常服大衣，通常在冬
季穿着。春季、秋季驻寒区的部队，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统一穿着冬常服。着冬
常服或者制式毛衣（绒衣）时，可以统
一外穿棉大衣或者常服大衣。着冬常
服、常服大衣时，通常戴常服大檐帽
（卷檐帽），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由旅
（团）级以上单位确定戴冬帽。穿常服
大衣时，可以围制式围巾。围巾置于大
衣领内，竖向对折，折口朝下围于脖领
处，围巾上沿高于大衣领不得超过 3厘
米；围巾折口在衣领前交叉，男军官的
左压右，女军官的右压左。

冬季在室内非集体活动时可以外着
制式毛衣（男军人内着制式衬衣、不系
领带、不扣领扣）、绒衣。

第七十七条 着春秋常服、冬常
服参加操课、检 （校） 阅时，通常扎
外腰带。

第四节 礼 服

第七十八条 军官参加下列活动，
应当着军官礼服：
（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组织的建党、建军、国庆和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等重大纪念、庆典活动；
（二）晋升（授予）军衔仪式；
（三）授予军旗仪式。
第七十九条 军官参加下列活动，

可以着军官礼服：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大会；
（二） 全国、全军英雄模范表彰

大会；
（三）军委机关部门，战区、军兵

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
大学，以及战区军种和其他副战区级单
位组织的庆功表彰大会、重大纪念活
动；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
的重大庆典活动；
（五）外事活动。
2 人以上参加前款规定的同一活

动，应当统一着装。
第八十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官兵执行仪仗司礼任务时，应当着仪仗
队礼宾服。

中央军委组织的外事活动的礼
兵，中央军委确定的执行其他重要礼
仪任务的礼兵，驻香港部队、驻澳门
部队重大迎外任务的礼兵，可以着礼
兵礼宾服。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员执
行司礼演奏任务时，应当着军乐团礼
宾服；其他时机和场合不得着军乐团
礼宾服。

中央军委确定的执行其他礼仪演奏

任务的军乐演奏员，可以着军乐演奏员
礼宾服。

文工团演员执行演出任务时，通常
着文工团演出服；其他时机和场合不得
着文工团演出服。

第七章 军容风纪

第一节 仪 容

第八十一条 军人应当军容严整，
遵守下列规定：
（一）着军服在营区外以及在室内

携带武器时，应当戴军帽；着军服在室
（户）外通常戴军帽，不戴军帽的时机
和场合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确定；戴
作训帽、大檐帽（卷檐帽）、夏常服帽
时，帽檐前缘与眉同高；戴冬帽时，护
脑下缘距眉约 1.5厘米；水兵帽稍向右
倾，帽墙下缘距右眉约 1.5厘米，距左
眉约 3 厘米；军官大檐帽饰带应当并
拢，并保持水平；士兵大檐帽风带不用
时应当拉紧并保持水平；大檐帽（卷檐
帽）、水兵帽松紧带不使用时，不得露
于帽外；
（二）除军人宣誓仪式、晋升（授

予）军衔仪式、授旗仪式等重要集体活
动和卫兵执勤外，着军服进入室内通常
自行脱帽，按照规定放置，组织其他集
体活动时可以统一脱帽；驾驶和乘坐车
辆时，可以脱帽；因其他特殊情况不适
宜脱帽时，由在场最高首长临时确定；
（三）着军服时应当穿军鞋、穿制

式袜子；在实验室、重要洞库等特殊场
所，可以统一穿具有防尘、防静电等功
能的工作用鞋（袜）；不得赤脚穿鞋；
（四）着军服时应当按照规定扣好

衣扣，不得挽袖 （着夏作训服时除
外），不得披衣、敞怀、卷裤腿；
（五）军服内着毛衣、绒衣、绒背

心、棉衣时，下摆不得外露；着衬衣
（内衣）时，下摆扎于裤内；内着非制
式衣服的不得外露；
（六）不得将军服外衣与便服外衣

混穿；
（七）不得将摘下标志服饰的军服

作便服穿着；
（八）不得着印有不文明图案、文

字的便服；不得衣冠不整、穿着暴露、
袒胸露背进入办公场所；
（九）不得着自制、仿制的军服；
（十）着军服时不得骑乘非军用摩

托车。
第八十二条 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

着军服，也可以着便服。女军人怀孕期
间和给养员外出采购时，可以着便服。

第八十三条 军人头发应当整洁。
军人发型应当在规定的发型示例（军人
发型示例见附录十）中选择（生理原因
或者医疗需要除外），不得蓄留怪异发
型。男军人不得蓄胡须，鬓角发际不得
超过耳廓内线的二分之一，蓄发（戴假
发）不得露于帽外，帽墙下发长不得超
过 1.5厘米；女军人发辫不得过肩。军
人染发只准染与本人原发色一致的颜
色。

第八十四条 军人服役期间不得文
身。着军服时，不得化浓妆，不得留长
指甲和染指甲；不得围非制式围巾，不
得戴非制式手套，不得在外露的腰带上
系挂钥匙和饰物等，不得戴耳环、项
链、领饰、戒指、手镯（链、串）、装
饰性头饰等首饰；不得在非雨雪天打
伞，打伞时应当使用黑色雨伞，通常左
手持伞；除工作需要和眼疾外，不得戴
有色眼镜。

第八十五条 军人着军服佩带国家
和军队统一颁发的徽章以及特殊的识别
标志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参加重大庆典活动，可以在

军服胸前适当位置佩带勋章、奖章、荣
誉章、纪念章；
（二）参加重要会议、重大演习和

其他重要活动，可以按照要求佩带专用
识别标志；
（三）从地方普通中学毕业生和部

队士兵中招收的军队院校学员，可以佩
带院（校）徽；
（四）营区出入证只限于出入本营

区时出示，不得佩带在军服上。

第二节 举 止

第八十六条 军人必须举止端正，
谈吐文明，军语标准，精神振作，姿态
良好。不得袖手、背手和将手插入衣
袋，不得边走边吸烟、吃东西、扇扇
子，不得搭肩挽臂。

第八十七条 军人参加集会、晚
会，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顺序入场，
按照指定的位置就座，遵守会场秩序，
不得迟到早退。散会时，依次退场。

第八十八条 军人外出，必须遵守
公共秩序和交通规则，遵守社会公德，
举止文明，自觉维护军队的声誉。不得
猬集街头、嬉笑打闹和喧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时，主动给老人、幼童、孕妇
和伤、病、残人员让座。与他人发生纠
纷时，应当依法处理。

第八十九条 军人遇到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应当见义勇
为，积极救助。

第九十条 军人不得赌博、打架斗
殴，不得参加迷信活动。

第九十一条 军人不得酗酒，不得
违规喝酒，不得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舰
（船）艇、飞机以及操作武器装备。

第九十二条 军人不得参加宗教组
织和宗教活动，不得围观和参与社会游
行、示威、静坐等活动，不得传抄、张
贴、私藏非法印刷品，不得组织和参与
串联、集体上访。

军人在网络购物、邮寄物品、使用
共享交通工具等需要填写单位、身份等
信息时，不得涉及部队番号和其他军事
秘密。

第九十三条 军人不得购买、传看
渲染色情、暴力、迷信和低级庸俗的书
刊、图片以及音（视）频，不得购买、
私存、携带管制刀具、仿真枪等违禁物
品。

第九十四条 军人在公共场所和其
他禁止吸烟的场所不得吸烟。

第九十五条 军队文艺工作者扮演
我军官兵，军人给报刊、杂志等提供军
人肖像，着军服主持节目、参加访谈，
必须严格执行军容风纪的规定，维护军
队和军人形象。

第九十六条 军人不得摆摊设点，
不得以军人的名义、肖像做商业广告。

第三节 军容风纪检查

第九十七条 军容风纪是军人的仪
表和风貌，是军队作风纪律和战斗力的
表现。部（分）队在经常进行军容风纪
教育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检查制度。
连级单位每半月、营级单位每月、旅
（团） 级以上单位每季度至少进行 1次
军容风纪检查，及时纠正问题并讲评。
季节换装时，应当组织军容风纪检查。

第九十八条 旅（团）级以上单位
应当指定分队，独立驻防的营（连）级
单位应当指定人员，担负营区及其附近
军容风纪纠察任务。警备工作领导机构
应当组织警备纠察分队对外出军人的军
容风纪进行检查纠察。

纠察人员对违反军容风纪的军人应
当令其立即改正，对不服从纠察和严重
违反军容风纪的军人应当给予批评教
育，必要时予以扣留并通知其所在单位
负责人领回严肃处理。

纠察人员应当佩带纠察袖标，纠察
袖标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制定式样，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制发。

第八章 与军外人员

的交往

第九十九条 军队单位和人员在与
军外人员交往中必须遵纪守法，保持良
好形象，坚决维护国家和军队的利益。

第一百条 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和国防教育活动，应当由旅
（团）级以上单位与地方有关单位联系
确定，具体活动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实
施。不得擅自组织参观重要装备和军事
设施，不得擅自动用装备和兵员。

第一百零一条 军人参加地方社会
团体的组织及其活动，必须由具有审批
权限的单位批准。参加活动后，应当及
时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

军人不得与社会上的非法组织和非
法刊物以及有关人员发生联系，不得组
织或者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
民间团体，不得擅自在地方学术活动中
发表言论。

第一百零二条 军人因工作需要印
制名片，必须经旅级以上单位批准，登
记备案。

军人名片上不得印有部队番号和其
他涉及军事秘密的内容。

第一百零三条 军队单位和人员经
军级以上单位批准，方可以参加地方组
织的非营利性文艺、体育竞赛等活动。
以个人名义参加竞赛活动不得着军服，
不得公开部队番号、代号。军队单位和
人员不得参加地方组织的选美选秀、模
特比赛、娱乐节目等活动。

第一百零四条 军人不得接受对
工作有影响的宴请和礼品馈赠，不得
参加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剪彩、庆典等
活动。

第一百零五条 军人不得经商，不
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网络营
销、传销、有偿中介活动，不得参与以
营利为目的的文艺演出、商业广告、企
业形象代言和教学活动，不得利用工作
时间和办公设备从事证券期货交易、购
买彩票，不得擅自提供军人肖像用于制
作商品。

第一百零六条 军队单位必须落实
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规定要求，根据
军民融合发展需要确需向社会和个人提
供服务的，必须符合相关规定。不得违
反有关规定为地方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不
正当的服务和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 军队单位组织军营
和军事开放活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
上级要求组织实施，不得擅自扩大开放
范围，不得影响部队正常秩序。

第一百零八条 军队单位担负迎外
任务，应当严密组织；不得擅自更改礼
宾规格、演示课目、队列动作、操作规
范，不得组织或者邀请无关人员观摩；
军人在观摩过程中不得擅自摄影、摄
像。

第一百零九条 军队单位和人员参
加中外联合军事演习，不得擅自到外军
营地活动、邀请外军人员到我军营地参
观、组织宴请活动，不得私自与外军人
员接触和建立联系。

第一百一十条 军队单位和人员应
当严格执行新闻采访纪律，不得擅自接
受媒体采访；经批准接受采访时，不得
超出规定的内容和范围。

第一百一十一条 军人不得擅自与
国 （境） 外人员交往。经批准与国
（境）外人员交往的，应当严格遵守国
家、军队有关规定。在国（境）外执行
军事外交和其他任务的人员，还应当尊
重所在国家 （地区） 的宗教和风俗习
惯。

第一百一十二条 军队单位和人员
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应当严格遵
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人民政府和当地
风俗习惯，维护群众利益，不得擅自接
受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的馈赠。

第一百一十三条 军队单位组织军
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应当从实际出
发，尊重官兵意愿，不得以社会公益为
由侵犯官兵合法权益。

第一百一十四条 军人应当自觉抵
制有害信息的侵蚀，不得收听、收看国
（境）外有政治性问题的广播、电视和
网络节目，不得在大众媒体上征婚、求
职和交友，不得登录非法网站，不得编
造、散布政治谣言和其他有政治性问题
的信息，不得编造、散布危害公共安全
和违背社会公德的信息，不得利用网络
平台进行违法乱纪和有损军队军人形象
的活动。

第一百一十五条 军人不得与地方
人员进行不正当、不必要的交往，不得
参与不健康的消费娱乐活动。

第九章 作 息

第一节 时间分配

第一百一十六条 工作日通常保持
8小时工作（操课）和 8小时睡眠，并
规定起床、早操、洗漱、开饭、课外活
动和点名时间。星期六可以用于集体组
织文体娱乐活动，也可以安排休息。星
期日和节假日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安排休
息。

军队院校和训练机构可以根据教育
训练活动实际需要，调整工作（操课）
和休息时间安排，并报上级审批。

第一百一十七条 作息时间表，由
旅 （团） 级以上单位按照本条令的规
定，依据季节、部队任务和驻地环境等
情况制定。不同建制的单位同驻一个营
区时，作息时间表由级别高的单位制
定，级别相同时应当协商统一制定。

第一百一十八条 年度节假日安
排，依据国家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有关规
定和通知执行。

节假日期间值班、执勤以及执行其
他任务的人员，任务结束后，通常安排
补休。

第二节 基层单位一日生活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床
听到起床号（信号）后，全体人员

立即起床 （值班员应当提前 10分钟起
床），按照规定着装，迅速做好出操准
备。

各类值班（值日）人员按照规定认
真履行职责；卫生员检查各班、排有无
病号，对患病者根据情况处理。

因集体活动超过熄灯时间 1 小时
的，部（分）队首长可以确定推迟次日
起床时间。

第一百二十条 早操
除休息日和节假日外，连队（队、

站、室、所、库）通常每日出早操，每
次时间通常为 30分钟，主要进行体能
训练或者队列训练。除担任公差、勤务
的人员和经医务人员建议并经连队
（队、站、室、所、库）首长批准休息
的伤病员外，所有人员都应当参加早
操。

听到出操号（信号）后，全体人员
迅速集合，检查着装和携带的武器装
备，跑步带到集合场，向值班员报告。
值班员整理队伍，清查人数，向连队
（队、站、室、所、库）首长报告，由
首长或者值班员带队出操。

结合早操，每半月至少进行 1次着
装、仪容和个人卫生的检查，每次不超
过10分钟。

营级单位每季度、旅（团）级单位
每半年组织1次会操。

驻城市部队不得到营区外出早操；
出早操时，应当避免影响营区周围居民
休息。

第一百二十一条 整理内务和洗漱
早操后，整理内务、清扫室内外和

洗 漱 ， 时 间 不 超 过 30 分 钟 。 连 队
（队、站、室、所、库）值班员检查内
务卫生。

连队（队、站、室、所、库）首长
每周组织1次内务卫生检查。

第一百二十二条 开饭
按照规定时间准时开饭。就餐时间

通常不超过30分钟。
听到开饭号（信号）后，列队带到

食堂门前，整队后依次进入。
就餐时保持肃静，餐毕自行离开。
休息日和节假日坚持三餐制。
第一百二十三条 操课
操课前，根据课目内容做好准备。

听到操课号 （信号） 后，迅速集合整
队，清查人数，检查着装和装备、器
材，带到课堂（训练场、作业场）。

操课中，按照计划要求周密组织，
认真听讲，精心操作，遵守课堂（训练
场、作业场）纪律，严防事故。

课间休息 （操课通常每小时休息
10 分钟，野外作业和实弹射击时根据
情况确定休息时间），由值班员发出休
息信号；休息完毕，发出继续操课信
号。

操课结束后，检查装备，清理现
场，集合整队，进行讲评。

操课往返途中应当队列整齐，歌声
嘹亮。

第一百二十四条 午睡（午休）
听到午睡号（信号）后，除执勤和

经批准执行其他任务的人员外均应当卧
床休息，保持肃静，不得进行其他活
动，值班员检查人员午睡情况。午休时
间由个人支配，但不得私自外出，不得
影响他人休息。

第一百二十五条 课外活动
晚饭后的课外活动时间，每周除个

人支配 2 至 3 次外 （人员不得随意外
出），其余由连队 （队、站、室、所、
库）安排。

第一百二十六条 点名
连队（队、站、室、所、库）通常

每日点名，休息日和节假日必须点名。
点名由 1 名连队 （队、站、室、所、
库） 首长实施。每次点名不得超过 15
分钟。

点名通常以连队 （队、站、室、
所、库）为单位于就寝前或者其他时间
列队进行。点名的内容通常包括清点人
员、生活讲评、宣布次日工作或者传达
命令、指示等。

点名前，连队（队、站、室、所、
库）首长应当商定内容；由值班员发出
点名信号并迅速集合全体人员，整队，
清查人数，整理着装，向连队 （队、
站、室、所、库）首长报告。

唱名清点人员时，可以清点全体人
员，也可以清点部分人员。

如以排为单位点名，连队 （队、
站、室、所、库）首长和值班员应当进
行督促检查。

第一百二十七条 就寝
连队（队、站、室、所、库）值班

员在熄灯号 （信号） 前 10分钟，发出
准备就寝信号，督促全体人员做好就寝
准备。就寝人员应当放置好衣物装具，
听到熄灯号（信号）立即熄灯就寝，保
持肃静。

休息日和节假日的前一日可以推迟
就寝，时间通常不超过1小时。

第一百二十八条 休息日和节假日
可以推迟 30分钟起床。起床后，整理
内务，清扫室内外和洗漱。早饭后至晚
饭前，主要用于整理个人卫生，处理个
人事情。

第一百二十九条 舰（船）艇、飞
行大队（营）的一日生活，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院校学员队的一日生活，参照本条
令关于连队（队、站、室、所、库）一
日生活的规定执行。

担负演习、野外驻训、工程施工、
非战争军事行动等在外执行任务部
（分）队的一日生活，由带队首长确定。

第三节 机关一日生活

第一百三十条 各级机关必须建立
正规的一日生活、工作秩序。

第一百三十一条 起床
听到起床号 （信号） 后，立即起

床。由于工作、学习、开会等原因，超
过熄灯时间 1小时的，直接首长可以确
定推迟次日起床时间。

第一百三十二条 早操
早操时间通常为 30 分钟，主要进

行体能训练或者队列训练。
旅（团）级单位机关的早操安排应

当与分队一致；军、师级单位机关每周
早操2至 3次，每年会操不少于1次。

军委机关部门，副战区级以上单位
机关，以及院校、科研机构、医院等单
位的早操和会操安排，由单位首长根据

训练条件、人员居住情况等确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 开饭
按照规定时间开饭，就餐人员应当

遵守食堂秩序。
休息日和节假日坚持三餐制。
第一百三十四条 办公
遵守办公时间，按时上下班，不得

迟到、早退。因病、因事不能按时上下
班时，必须请假。

办公时间应当保持肃静，不得大声
喧哗、闲聊、办私事，不得因私事在办
公室会客，不得进行其他与办公无关的
活动。

上午、下午办公时间各休息 1次，
每次 15至 20分钟。

第一百三十五条 午睡（午休）
午睡时间通常卧床休息，保持肃

静。午休时间由个人支配，但不得影响
他人休息。

第一百三十六条 体能训练
机关人员每日 1小时的体能训练应

当统一组织，通常安排在下午办公时间
的最后1小时进行。

第一百三十七条 业余活动
晚饭后至就寝前的业余活动时间，

除组织必要的集体活动外，通常由个人
支配。因事外出按照规定请假。

第一百三十八条 就寝
按时就寝。因故不能按时就寝时，

应当保持肃静，不得影响他人休息。

第十章 日常制度

第一节 值 班

第一百三十九条 军队必须建立严
格的值班制度，保持常备不懈和指挥不
间断，保证及时、有效应对紧急情况，
维护内部秩序和保障安全。
（一）营级以上单位建立首长值班

制度；
（二）旅（团）级以上单位建立机

关值班制度；
（三）营、连级单位建立值班和值

日制度；
（四）车场、炮场、机械场、停机

坪、机房、库房、厨房等，建立专业值
班和值日制度；
（五）舰（船）艇建立值日和值更

制度；
（六）部队建立值班分队制度。
第一百四十条 值班分队由旅

（团）级以上部队或者单独驻防的营级
单位根据上级指示指定。值班兵力、兵
器的数量根据需要确定。值班分队受值
班首长领导。

值班分队必须熟悉战备方案，保持
规定的战备状态；进行训练或者其他活
动不得远离驻地，保证一声令下，立即
行动。

第一百四十一条 值班首长由本级
首长轮流担任，受上级值班首长领导，
履行下列职责：
（一）掌握敌情、社情、舆情动向

和本部（分）队的战备状态；
（二）督促检查指挥信息系统，保

证其处于规定的状态，有效实施不间断
指挥；
（三）组织指挥所属部（分）队抗

击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应对其他意外情
况；
（四） 维护部 （分） 队的生活秩

序，监督日常军事勤务活动；
（五）接受上级的命令、指示和下

级的请示、报告，并及时妥善处理；
（六）检查本级和下级值班人员以

及值班部（分）队履行职责情况；
（七）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四十二条 机关值班员由机

关人员轮流担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了解值班首长所在位置和所

属部（分）队的位置以及活动情况；
（二）掌握敌情、社情、舆情和环

境情况，及时准确地接收上级发出的警
报、通知，检查、督促部（分）队按照
规定行动；
（三）接受上级的命令、指示和下

级的请示、报告，并及时报告值班首
长；
（四） 及时将首长的命令、指示，

传达给部队和有关人员，并检查其执行
情况；
（五） 督促检查部队遵守安全规

定，将部队一日活动情况，综合报告值
班首长和上级值班员，重要情况随时报
告；
（六）接待因公来队人员。
作战值班的组织和职责，按照有关

规定执行。
第一百四十三条 营级单位值班员

由连级单位主官轮流担任，负责人员集
合时的整队、清点人数和报告，并根据
本单位首长的指示处理有关事项。

第一百四十四条 连队（队、站、
室、所、库）值班员通常由军官、士官
轮流担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掌握连队（队、站、室、所、库）活

动情况以及周围环境情况；
（二）督促全体人员保持规定的战斗

准备；
（三）接收和按照规定发放警报，并

监督执行；
（四）维护连队（队、站、室、所、库）的

生活秩序和军容风纪；
（五）按照连队（队、站、室、所、库）首

长指示派遣公差勤务；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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